澄统发〔2013〕25号

关于印发《2013年
江阴市统计局季度例会制度》的通知
各镇（街道）统计站，高新区、临港新城、江阴靖江园区经发局计统科、本局各科（室、站、队）：

为积极适应统计改革，及时了解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，加强各地区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。现将制定的《2013年江阴市统计局季度例会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阴市统计局

二○一三年四月九日

主题词：例会  制度  通知
江阴市统计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4月9日
共印：50份
江阴市统计局季度例会制度
1、例会出席对象为统计局局领导；相关科室负责人；各乡镇（街道）统计站主要负责人、高新区、临港新城、江阴靖江园区经发局计统科主要负责人，以及各地区相关专业人员。
2、例会召开全市分3个片进行，沿江片：璜土镇、澄江街道、开发区、临港新城、靖江园区；澄南片：南闸街道、云亭街道、月城镇、青阳镇、霞客镇；澄东片：华士镇、周庄镇、新桥镇、长泾镇、顾山镇、祝塘镇。
    3、例会一般一季度召开一次，有重要业务工作布置另定。
4、例会由办公室根据工作情况排出具体计划，会务工作由办公室会同承办单位负责。
5、例会内容：主要交流统计工作，学习统计业务和改革要求; 听取基层统计站经济分析；传达和布置上级下达的工作任务，以及各阶段重点工作要求。

6、例会纪律：市局组织例会时，全体会议对象必须按时出席，如遇特殊情况不能出席，应事前请假,事后主动补课。
7、例会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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